
承诺书 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东胜区分局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我单位特对报批《 鄂

尔多斯市宇驰顺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贮存库建

设项目 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所提供材料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、我单位已详细阅读过该环评文件及相关材料，知悉其中的

内容并承诺对提交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材料真实

性负责;如违反上述事项，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疏忽、提供

虛假信息或弄虚作假等致使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失实，我们将承

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责任。 

2、在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，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

复要求落实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及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事故

防范措施，如因擅自调整建设内容或措施不当引起的环境影响

及环境事故责任由我单位承担。 

3、承诺廉洁自律，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理项目申请报

批手续，绝不以任何不正当手段干扰或影响项目环评审批部门

及相关工作人员，以保证项目审批公正性。 

 

建设单位法人代表(签名): 
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鄂尔多斯市宇驰顺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

2025 年 4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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